关于《桐城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bookmark0]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[bookmark: bookmark4][bookmark: _GoBack]为支持桐城实体经济发展，优化营商服务环境，规范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经营行为，防范担保风险，按照严谨、稳健、高效的原则，持续为中小微企业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2024年2月份，市国资中心在充分调研学习其他地市、县关于融资担保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，起草形成了《桐城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[bookmark: bookmark7]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[bookmark: bookmark9]《桐城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管理办法》共二十二条，其中：
[bookmark: bookmark8]（一）第1-3条明确了总则、制定依据、开展业务原则。
（二）第4-6条明确了开展宗旨、业务对象与申请条件。
（三）第7-8条明确了融资担保业务的适用范围及禁止范围。
（四）第9条细化了融资担保业务的具体流程为：业务受理、尽职调查、项目评审、提示放款、保后管理、解保、追偿清收、不良资产转让与核销、档案管理。
（五）第10-13条列举了融资担保业务中尽职调查、保后管理和追偿清收等环节中出现的风险管理举措。
（六）第14-19条明确了融资担保业务监督管理主体及实施细则。
（七）第20-21条规定了《办法》的解释权及施行日期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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